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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德市罗府办发〔2018〕126 号 

 ––––––––––––––––––––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德阳市罗江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零星维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经开区、白马关景区、高教职教园区管委会、区级各部门： 

《德阳市罗江区保障性安居工程零星维修管理暂行办法》已

经区政府一届 2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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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罗江区保障性安居工程零星维修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维护维修管

理，确保小区的房屋及设施设备正常使用，改善住户（承租户）

生活居住条件，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98 号修订）、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发改委令第 16 号）、《公共租

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 11 号）及《德阳市罗江区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小

区房屋及公共设施的维护维修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保障性房屋管理单位（以下简称房屋管

理单位）是指德阳市罗江区房地产管理所。 

第四条 维修工程的质量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建设工程

质量相关技术规范规定执行。建筑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维修工程的质量保修内容和期限，按《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

办法》（建设部令第 80 号）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维修范围 

 

第五条 本办法中公共租赁住房适用的零星维修范围包括房

屋主体工程、装饰装修、小区配套设施及空闲保障性住房的首次

入住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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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屋建筑主体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屋顶、梁、

柱、楼板、内外墙体和基础等承重结构部位、外墙面、楼梯间、

走廊通道、门厅、屋面防水、单元入口大门、共用的给排水管道、

共用照明、楼内消防设施设备及其他公用设施设备等。 

（二）房屋建筑内的墙面、厨房和卫生间渗水漏水、门窗、

各类设施设备、水电气线路管道等设施设备。 

（三）小区内配套服务设施。小区道路、给排水管道、消防

安防设施、各类管线（已经移交专营单位的除外）、公用照明、

化粪池、沟渠池、井、绿化、围墙、小区大门、非经营性停车场

（库）、公益性文体健身设施、管理用房（物管用房）、门卫室

及其他设施设备等。 

 

第三章 维修程序 

 

第六条  维修程序。 

（一）零星维修 

1.维修总价 5万元以内的零星维修项目 

（1）承租户向房屋管理单位申报维修内容； 

（2）房屋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实地核查确认维修内容，填报

《保障性住房零星维修申请派工单》，并附需维修部位照片，通

知施工单位进行维修，与住户、监理单位共同监督维修质量和进

度； 

（3）维修完成后，由承租户、监理单位、房屋管理单位工

作人员三方验收后形成《保障性住房零星维修签证核定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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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签字盖章认可，明确维修内容、材料单价、材料数量、工时费

用、项目总价等内容； 

（4）维修施工单位确定方式：由房屋管理单位在区政府指

定备选库中抽取具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并签订零星维修施工

合同，签订的合同期限为 1年。小区安防、小区文化宣传等特殊

设施参照本条确定相关维修单位签订合同进行维修维护。 

2.维修总价 5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内的零星维修项目 

由房屋管理单位核实维修项目、数量，报区政府审批同意后，

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选库中抽取工程造价咨询资机构编制维

修工程预算，报区财政评审中心审定。由房屋管理单位在区政府

指定备选库中抽取具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签订维修合同进行

维修，并按照相关规定确定监理单位对项目进行监理。 

3.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等终端用户入口端

口以后的专业经营设施设备及相关管线维修和改造工程，由区域

内专业经营单位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专业技术规范统一设计，编

制工程预算，报区财政评审中心审定，由相关专业经营单位依法

组织具有资质的单位安装施工。 

（二）应急维修 

应急维修是指应急处理安全隐患和影响正常生活秩序，需立

即处理的维修项目。包括：房屋结构性损坏发生危险需立即排险

排危，小区供电线路故障引起的停电、漏电，小区给水管道爆裂

造成停水，小区燃气管道泄漏造成停气，小区配套设施损坏造成

安全隐患的部位，小区安全防护及各类危及公众安全等设施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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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1.一次性维修 5万元以内的应急维修项目，由房屋管理单位

在区政府指定备选库中抽取具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进行维修，

施工单位应在 1日之内响应并开工。 

2.一次性维修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应急维修项目，由

房屋管理单位报区政府同意后，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选库中抽

取工程造价咨询资机构编制维修工程预算，报区财政评审中心审

定。在区政府指定备选库中抽取具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进行维

修，施工单位应在 1日内响应，3日内开工。 

第七条 一次性维修 50 万元以上的维修改造工程，报请区政

府审议同意后，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选库中抽取工程造价咨询

资机构编制维修工程预算，报区财政评审中心审定，按政府投资

固定价比选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 

 

第四章 资金来源、管理及工程监督、审计 

 

第八条 保障性安居工程零星维修等费用经区政府同意由区

财政局纳入房屋管理单位年度预算，并负责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维修资金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维修资金来源为该辖区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收入以及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租金收入，不足部分由财政预算

安排解决。 

 第十条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保障性住房维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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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监督。 

第十一条 审计监督工作。 

（一）5万元以内的零星维修和应急维修项目每一年结算审

计一次，以审定金额与施工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结算。中介服务机

构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选库中随机抽取，结算审计结果报区

审计局备案。 

（二）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内的零星维修和应急维修项目

工程竣工后进行结算审计，以审定金额与相关单位进行工程价款

结算。中介服务机构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选库中随机抽取，

结算审计结果报区审计局备案。 

（三）50 万元以上的零星维修和应急维修项目工程竣工后

进行结算审计，以审定金额与相关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结算。中介

服务机构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选库中随机抽取，结算审计结

果报区审计局备案。 

（四）保障性安居工程零星维修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按照

《四川省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计价管理办法》（川建发

〔2017〕5 号）执行，规费按照《四川省施工企业工程规费计取

标准》（〔2014〕17 号）执行。 

 （四）维修工程经费按照工程进度拨付，工程验收合格后

审计结算前累计付款不超过工程造价的 70%，剩余款项按照审计

报告及合同约定支付。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罗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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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